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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管辖权与国际制度的治理缺陷
) ) ) 对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的国际法思考

唐贤兴

  [摘要]  冷战后,以主权为基本原则所建构的国际秩序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在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的案例中可以看到,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制度安排与主权国家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性。一方面, 作为主权国家的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缺乏国际

法上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 国际反恐怖主义制度安排在合理性上的缺陷既阻碍着有效的国际合作, 又使得国家在行使国内管辖权

时面临着一些困难。在治理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应推进和完善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 避免单一国家采取挑战甚至破坏国际法制度

的武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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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冷战后, 地区性战争、国家内部的种族冲突、民族

分裂主义行为、国际恐怖主义等破坏性力量,正在对变

迁中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律秩序、从而对人类的和平

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经验表明, 只有坚持在现有

的国际秩序下通过国际合作的途径, 才能有效治理这

些问题,任何单边主义行动只会引发更多的不稳定和

冲突。然而,由于当今国际社会建构秩序的原则、制度

和规范存在着较大的脆弱性,同时,国际社会的变迁也

充满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给完善国际制度、有序变革

国际社会结构、从而提高国际社会治理能力的努力带

来很多困难。

2008年 2月,土耳其政府通过国内议会授权的途

径,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力量采取跨越

国境的军事打击行动。这一行为给国际关系和国际法

带来的影响将是负面的。虽然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间只

有一个多星期(从 2月 21日近万名土军士兵越过土伊

边境进入伊北部开始,到 29日土耳其军队撤回国内结

束) , 行动的规模也不大(土军共摧毁了约 300 个库尔

德工人党武装据点, 打死 240名武装人员) , 但是, 我们

依然要对此类事件保持足够的敏感性。这是因为, 其

一,当今以主权为基础所建构的国际关系秩序和国际

法律体系虽然存在着局限性, 但它们依然是人类最基

本的生存结构。其二, 在治理国际恐怖犯罪问题上,以

往只是美国这样的大国才会置国际社会的反对于不

顾,采取违反国际法原则的越境打击行动, 如今, 像土

耳其这样的小国也开始效仿美国的行为。如果国际社

会不能有效制约缺乏国际合法性的单边军事行动, 那

么,类似的效法行为必将难以避免。

土耳其的越境军事行动深刻地反映了当今国际治

理结构所面临的困惑。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

国际社会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应当强化国际法治。然

而,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以主权为基本原则建构的国

际法律体系,在满足国家自身的需求(比如, 为保障国

家安全的管辖权的行使)与全球治理的制度要求 (比

如,国家需要履行国际法义务)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现

象。本文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分析这种不协调性。

长期以来,国际政治和国际法这两大研究领域存在着

严重的分割,但是,当前, 这两大学科知识领域出现了

重新合作的势头。
112
虽然此前学术界对美国等国家的

越境军事打击行动进行过理论上的分析, 但对刚刚过

去的土耳其跨国军事行动, 除了一些观察家和分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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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闻述评外, 学术界几乎还没来得及作理论上的思

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认为对这一行动作国

际法上的思考是有意义的。

二、主权的保留范围及其法律约束

在国际法上,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拥有主权。

虽然主权是国际法上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
122但毫无

疑问,国家在国际法上的基本权利 ) ) ) 包括独立权、平

等权、自卫权和管辖权 ) ) ) 是由主权所派生出来的。

在国际法中,国家权利问题是/国家的保留范围0,

即通常所说的国内管辖权。国内管辖权在国际关系和

国际法中是有严格限制的。

首先,国内政治的宪政过程并不能完全为其国际

行为提供合法性基础。根据国际法的一般规范, 国家

在其保留范围内作出的决定(包括立法、决策等) , 其合

法性如何,并不能完全由主权自身来规定和界定, 而要

受到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约束。这一点对于正确理解

国家主权的保留范围、从而维护国际法律秩序的稳定

是至关重要的。在一般情况下, /保留范围0虽然是指
不受国际法约束的国家活动的管辖范围,但是,这种范

围取决于国际法且根据国际法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

一定程度上, 属于国内管辖权的保留范围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事实和因此产生的法律

问题。比如,当一国通过立法和行政法令划定其渔业

区或领海时, 这种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和起源显然是

属于国内法问题。但是, 如果这种界定是针对其他国

家的,或者与其他国家发生了关系,那么这个问题就要

放到国际层面上加以解决。土耳其政府的军事行动虽

然有着国内政治过程的合法性基础 ) ) ) 议会在 2007

年 10月 17日高票通过了授权政府采取越境军事行动

的动议,同时,要求国家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立法过程符

合宪政原则也是国际法的一个发展趋势,但是,议会授

权政府采取军事行动不完全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 它

首先没法回避伊拉克的主权问题, 只要伊拉克不同意

土耳其军队进入其领土, 土耳其的行动就是违法。在

这一点上,国际社会存在着相当的共识。国际社会对

土耳其的广泛批评是这种共识的体现。
132

其次,国际法的主权平等原则为国内管辖权的保

留范围提供了标准。主权平等作为国际法最重要的一

个基本原则, 是建构整个国际法律体系和法律秩序的

基础。虽然在冷战结束后的时代里,国家主权这个/根

深蒂固的国际法概念0正遭受巨大的冲击, 但是, 对主

权的冲击/ 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国家主权构成国际关系

的基础和国际法的核心之神圣地位0。142正如英国著名

的国际法学家伊恩#布朗利所指出的: /国家主权与平

等代表着国家之间法律的基本的宪法性学说0。152
国际

上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是平等和独立, 作为国际法主体

的国家相互之间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此, 国际法上

的主权应该是/平等主权0,
162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对其

他国家拥有最高的法律权力和权威, /主权作为最高法
律权力和权威是不适用于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的0。172虽然国家被称为/主权0国家, 但这只是说明它

们的国内宪法地位, 而不是说明它们在国际上的法律

地位。

国际法对国家具有直接适用性, 直接规定了国家

在国际上的权利和义务。182国家既是国际法中的权利

义务主体, 同时又是直接受国际法约束的对象。这是

国际法对主权最重要的规定性。主权平等原则不仅包

含着各国法律地位平等, 同时也要求国家善意履行一

系列基本义务,包括:每一个国家都有尊重其他国家之

人格的义务,每一个国家在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

的同时也有不得侵犯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的义务,等等。国家主权原则显然包含了国家责任的

要素。因此,国家管辖权保留范围的标准, /取决于对

内权力(任何外部的权力都不能废除或阻止国家权力

在国内所进行的有效行为)和国际责任(这种责任源于

对存在的立法所宣告的权力的越权行使)的区别0,
192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国家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与义务

之间的关联中来确定其中的标准。现代国际法早已否

定了国家主权就是国家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和权力的学

说,同时由于现代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一国的主权的

合法性还需要从其他国家的主权中来证明。土耳其也

许不存在侵犯伊拉克主权的主观动机, 但行动的客观

结果却是使伊拉克从属于土耳其的法律权力和权威。

因此,土耳其要解决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力量对它的安全威胁问题, 就必须首先考虑到伊拉克

的态度,因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该军事行动都是伊

拉克的主权权利。

在整个军事行动中, 土耳其始终存在着对国家管

辖权的误读。其一,面对国际社会的反对,土耳其总理

埃尔多安 10月 24日在接受英国5泰晤士报6专访时强
调,如果土耳其采取实际行动越境打击库尔德工人党

武装,那是土耳其在/运用国际法赋予我们的权利0,因

此, /当我们运用这种权利的时候, 我们无须他国同

意。0埃尔多安随后于 10 月 27日声称, 土耳其将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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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进攻时间表, 随时对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

武装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自行制定进攻时间表0的

说法,如果换成国际法的术语来表达, 就是说土耳其做

出的决定是国际法所规定的土耳其主权保留范围内的

事项。国际法所维护的国家主权具有神圣性, 除非国

家自己放弃,否则他人不容任意限制、侵犯或剥夺。伊

拉克外长兹巴里 11月 3日曾在伊斯坦布尔表示, 所有

国家都应尊重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 土耳

其没有经过伊拉克的同意而派军队进入伊拉克, 在性

质上可以被定义为/入侵0行动。而土耳其政府为自己

的/入侵0行动所作的辩护是苍白的。其外长阿里 #巴
巴詹 11月 1日说,土耳其部队越境进入伊拉克的目标

仅锁定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的基地上, 因此

行动不具有/入侵0性质。其二,越境打击恐怖主义的

美国做派无论怎样被其他国家效仿, 也不能构成国际

法上的/国际惯例0。土耳其议会通过决议的当天, 美

国总统布什呼吁土耳其不要采取越境军事行动。对

此,埃尔多安公开责问: /美国可以越过数万公里到伊

拉克采取军事行动, 土耳其为什么不行?0在寻找合法
性依据上,土耳其的一个逻辑是, 美国政府以打击恐怖

主义为由,曾派军队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虽然在国

际关系实践中经常出现这种违法的/示范0效应, 美国

政治学家和国际法学家熊玠把这种现象称为/ 报复性
违法0,

1102但现有的国际法始终坚持一个重要原则,即:

先前一个国家的违法行为不能成为其他国家后来同样

违法行为的合法理由。

三、概念混乱与国际反恐合作制度的缺陷

在反恐问题上, 国家管辖权的边界面临着很多困

惑。/国际恐怖主义0概念的混乱是其中一个认识上的
根源。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由来已久, 成因极其复杂, 形

式多样且不断变化,因此, 有关国际组织、各种相关的

国际公约、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定

义存在着极大的混乱,至今尚没有一个公认的恐怖主

义概念。1112

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厘定各种关于恐怖主义概

念的定义,而是要指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即: 概念

的混乱制约着实际的反恐努力。没有一个明确的恐怖

主义的定义, 将难以执行国际协议来反对恐怖主义。

第 8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90年)早就

为此发出警告。大会制定的5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措

施6指出: /自从 1972年联合国首次研究国际恐怖主义

以来,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国际恐怖主义一词的含义

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 也未能就预防恐怖主义暴力行

为的有害表现所必需采取的措施达成充分的一般意

见。0因为缺乏关于恐怖主义的统一标准而使在认识和
打击恐怖主义上产生分歧,这种状况说明,国际社会在

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还 /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

态0。1122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无论是条约法还是习惯法,

都未就/国际恐怖主义0的定义提供一个完整的概念,

人们实际使用的各种所谓的/标准0定义对政策实施者

而言并不具有多少可操作性, 正如桑加所指出的, 这一

概念已经变得如此的宽泛和模糊, 以致把最具争议的

一些情形也包括在内。
1132

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法律含义的模糊性直接导致

了国际反恐合作制度的缺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一

系列关于制止恐怖主义的决议和公约, 形成了指导反

恐国际合作的重要原则, 加上一些地区性国际组织和

国际会议先后缔结了很多反恐怖主义的区域性公约,

它们共同构成了国际反恐的制度结构, 并在反恐方面

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 在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国

际法律文件尤其是联合国已有的法律文件中缺乏有关

恐怖主义的定义性说明。如果说国际恐怖主义是一种

国际犯罪,那么, 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特别是涉及国际

刑法的概念) ,尤其需要对它进行明确清晰的表述。法

律定义的不一致产生了和体现着多方面的后果: 说明

国际社会在国际反恐方面尚未形成一个成型的国际法

律制度体系;阻碍着国际合作的推进并降低了现有的

有限的国际合作的效率;增加了法律实施者的困难(主

权国家土耳其作为一个国际法的实施者, 在进行军事

打击之前也面临着如何制裁恐怖活动的难题) ,等等。

国际反恐制度安排的缺陷, 还可能来源于国际法

对于国家武力行动的正当性的规定与其执行之间的差

距。传统国际法承认主权国家享有诉诸战争的绝对权

利,但是,5联合国宪章6不仅当然禁止战争, 而且以普

遍禁止使用武力为原则, 以此试图为国际社会的和平

奠定基础。因此, 在现代国际法实践中除严格的自卫

权(自卫权是国际法中一国从事武装行为的合法理由,

并在国际法上得到严格的定义)外, 从主权范围内完全

排除了使用武力之权。
1142
但是,自上个世纪 90年代以

来, /恐怖主义活动的频增和反恐怖主义行动的迫切
性,给国家自卫权的实施带来了重大冲击。01152这就给

/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0这条国际法的基本原

则(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强制规则)的实施带来诸多困

难。虽然以自卫权(无论是以国家自助的方式还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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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安全的方式)为基础,国际法并不简单地反对以军

事手段打击恐怖活动, 即所谓的/以暴制暴0, 但是, 国

际法要求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时必须有充分的根据, 尤

其是国际法的依据。同时规定, 受害者的报复行为应

该遵循与施暴者的行为相当的原则(即对称性原则) ,

如果报复行为及其强烈程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那么,

国家对恐怖主义活动采用武力报复的行为在国际法上

便是不可接受的。但问题是, 土耳其作为库尔德工人

党武装武力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在其实施武力报复行

为(它既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也没有获得伊拉

克的主权同意)时,由谁、又如何确定所谓的/比例对称
原则0? 如果暴力报复者的行动超出了必要的限度, 又

由谁来对其实施制约甚至制裁? 目前的国际法无法就

作为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主权国家跨越国界的军事打击

行动的合理性 (而非合法性) 做出完善的制度上的

安排。

四、反恐与国家管辖权:国际制度的困惑

概念的混乱和制度安排的缺陷直接导致了在打击

恐怖主义问题上国家管辖权的困惑 ) ) ) 在打击恐怖主

义问题上,国家管辖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这一困惑

自/ 9 # 110事件之后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以来
就一直没能很好地解决。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困惑的

产生源于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制度安排与主

权国家的需求之间的不协调性。土耳其是在国际反恐

制度存在很大缺陷的情况下采取越境军事行动的, 而

行动本身加剧了国际制度的困境, 可能还会削弱现有

的国际反恐的制度基础和效能,同时, 土耳其的行动也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恐怖犯罪

问题。

土耳其议会通过决议所依据的另一个逻辑是, 库

尔德工人党已经被土耳其、美国、欧盟等国家认定为恐

怖组织。澳大利亚犯罪学专家格兰特 #沃德劳认为,

尽管对恐怖主义的各种界定存在很大差异, 但每一个

定义都包括三个不同的要素: 方法(武力或暴力) ; 目标

(政府和民众) ; 目的双重(带来恐惧和政治或社会的变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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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定义要素和实际情形来看, 把伊拉克北

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看作是恐怖分子,可能没有多

大争议。成立于 1979年的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 其宗

旨是通过武力手段在地处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

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

斯坦共和国0。为此,自 1984年以来, 库尔德工人党一

直在土耳其东南部地区从事反政府活动, 与土耳其政

府军进行了 15年的交战, 导致 3万多人丧生。也在这

段时间,该组织就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主义组织。

在土耳其不断的打击下, 该组织曾停火 5 年。但是,

2004年 5月底,库尔德工人党发表声明,决定重新对土

军进行武装袭击。随后, 土耳其境内的爆炸袭击活动

不断。特别是进入 2007 年以来,大批库尔德工人党武

装人员从伊拉克北部地区越过伊土边界, 在土耳其东

部和东南部地区袭击土耳其的军事目标。

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定义为恐怖主义组织,那么,

针对其国际犯罪行为就产生了一个刑事管辖权的问

题。但是客观地说, 目前国际法中关于针对恐怖主义

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在制度上还很不完善。在国际法

中,一般情况下被认可的刑事管辖权主要属于犯罪行

为发生地国、罪犯国籍国、被害人国籍国和犯罪结果发

生地国。而对于一些犯罪, 国家又可以行使保护性管

辖权。这一管辖权的行使是国家以保护本国重大利益

为基础的,仅适用于影响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严重

罪行,如威胁国家政治独立和军事安全等方面的诸如

伪造货币罪、谋杀罪、纵火罪等国际公认的犯罪行为。

但是,由于惩罚的对象只是针对外国人在外国的犯罪

行为,因此,基于主权的考虑, 在国际实践中, 国家一般

不主张对在外国的外国人行使民事和刑事管辖权, 即

使在有限的特殊情况下行使这种权利, 也不能成为武

力打击的理由。如果说土耳其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

打击是它在行使国家的保护性管辖权的话, 那么, 它面

临的一个难题是, 如何区分战斗在伊拉克北部地区的

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力量的国籍和身份。

另外,国际法还规定针对一些国际犯罪, 国家可以

行使普遍性管辖权。这是国家根据国际法对于某些特

定的国际罪行, 无论罪犯的国籍如何也不论其犯罪地

何在,实行刑事管辖的权利。这种形式的管辖权的基

础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及全人类的利益的维护, 最早

的如海盗罪、贩卖奴隶罪,后来又包含了种族灭绝罪、

战争罪、侵略罪和严重破坏人权的罪行(如种族灭绝、

种族隔绝、酷刑和破坏海上和空中安全的海盗和空中

劫持罪等)。然而,在反恐怖主义领域内, 大多数恐怖

主义罪行还不能达到国家实行普遍性管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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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各国通过缔结反恐怖主义条约, 确立起了/或引
渡或起诉0原则, 又在一些传统的原则之外增加了一些

新的规范,基本上让国家的普遍性管辖权覆盖了大部

分恐怖主义犯罪行为。

但是,实践/或引渡或起诉0原则是需要以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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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共识与合作为基础的。土耳其与伊拉克在针对库

尔德工人党问题上并没有达成有效的合作, 其中的原

因很复杂。最大的问题可能来自国际政治。目前世界

上大约 3000万库尔德人分散聚居在土耳其( 1800万)、

伊朗( 700万)和伊拉克( 400万)三国的交界地区, 同时

在黎巴嫩、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也有百万之众。他们

所居住的地域基本连成一片,虽然历史上曾被称作/库
尔德斯坦0, 但从未建立起真正的独立政治实体。然

而,寻求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的努力却从未停止

过。这三个国家的库尔德人有着共同的利益, 在谋求

独立的道路上相互支持。但三国政府的政策是暧昧的

和矛盾的。土耳其一边严厉打击本国的库尔德工人党

武装,一边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库尔德反政府活动怀

着复杂的心态 ) ) ) 害怕两个邻国的库尔德人独立而殃
及自身,又希望利用库尔德人牵制两伊政府。伊朗、伊

拉克双方都不希望对方过于强大, 因而都对对方库尔

德人在本国建立基地、从事反对对方政府的活动听之

任之,但与土耳其的心态一样又不愿看到对方库尔德

人实现独立。这种国家间的复杂关系制约着各国在反

恐问题上的合作。反映土伊两国合作的有限性的一个

事实是, 2007年 9月 12日, 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 呼

吁伊拉克政府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打击恐怖主义。

这个声明是针对伊拉克外长兹巴里的讲话的, 因为在

此前不久,兹巴里在接受土耳其一家电视台专访时表

示,伊拉克政府拒绝与土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协议。这

引起了土耳其的不满。土耳其希望伊拉克在维护两国

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履行国际义务。尽管两国最终在 9

月底签署了一项旨在制止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从伊北部

向土耳其境内发动袭击的反恐协议, 但伊拉克国内的

处境使得它没有力量来实践这个协议。我们也不妨这

么认为,由于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的低度合作,使得国

际法中的/或引渡或起诉0原则无法在这两个国家之间
实施,土耳其才最终选择越境军事打击的途径。

所以,尽管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被国际社会规定为

适用普遍性管辖的国际犯罪,国际法还需要对国家在

行使普遍性管辖权时进行必要的限制。现有的一些规

定 ) ) ) 国家只有在罪犯进入其本国领土内或处于该国

领土管辖范围内或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地方才能行

使 ) ) ) 如何有效地在国际社会里得到执行, 以满足国

家的需要同时又不损害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础, 是国际

法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不断加以完善的。

五、简短的结论

本文通过土耳其跨越国界打击被国际社会定义为

恐怖主义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力量这个案例的初

步分析,认为因应国际反恐斗争的需要而设计的国际

法律制度安排存在着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方面, 以更好

地实现以主权为构成原则的国际关系秩序与国家自身

需要之间的良好平衡。现有的国际法规定意味着, 主

权国家有义务遵守国际法并在国内政治过程中加以适

用和贯彻,也因此意味着主权国家单方面的越境军事

打击行动是一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因而不可能具有

国际法上的合法性。但是, 针对国际反恐怖主义的法

律制度安排存在的明显不足, 不能很好地满足主权国

家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这说明国际法

在合理性方面是存在很多有待改进的余地的。合法性

与合理性之间的冲突, 可能是国际法本身面临的困境,

反恐怖主义需要我们正视这种困境, 尽可能做出妥善

的政治和制度安排。

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的事实,

人类社会在 21世纪面临的众多严峻挑战中, 如何有效

打击和治理国际恐怖主义就是最严峻的一个。在国际

法治不断走向完善的世界里, 经由完善的法治途径,运

用法律手段来治理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应该是、也必须

是国际社会治理结构的最理想途径。本文的案例(以

及先前其他的案例)显示, 仅仅依靠国家的单边计划来

惩治恐怖主义,在法律上和伦理上都不够充分。单纯

的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方式不仅不能彻底根除恐怖主义

犯罪产生、发展的根源, 反而会激化各种矛盾, 形成诸

多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负面效应。

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来说, 治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活动应置于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从理论上讲, 经过

联合国途径是实现国际法治的最适合形式。针对国际

恐怖主义的国际治理, 无论从防范还是打击的角度看,

联合国和安理会通过的一系列公约和决议, 已经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国际法治体系。因此,一方面, 世界各国

的惩治恐怖主义行为, 不能妨碍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

在这方面的核心作用。国际恐怖主义是对全人类的根

本利益的威胁, 因而,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过程中,

必须发挥集体安全这种多边安全机制的作用。另一方

面,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发挥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并不

妨碍国家的作用,相反,必须在国家层面上通过创制或

完善国家有关恐怖主义犯罪方面的立法来强化惩治恐

#5#

5国际论坛6 2009 年第 2 期



怖主义犯罪的力度。但是目前, 很多国家还没有完善

的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国内法,以及相应的引渡国际犯

罪的法律体系。

与国际合作不断增长的需求相适应, 国际法在发

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可以叫做/合作国际法0的

法律体系。目前反恐斗争的一个值得汲取教训是, 各

国之间可行的、全面的合作努力远远不能满足反恐的

需要,因为国际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恰恰是从国家(尤

其是那些受害者)之间不协调的惩治行动缝隙中得以

生长的。因此, 国际社会各主权国家应清醒地意识到,

单靠一国力量是难以有效打击国际恐怖活动的, 而必

须在一定的制度安排基础上实现国家之间的合作。这

首先要各国在法律上就恐怖主义(包括其概念的理解)

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其次应通过国家之间签订多边

或双边的合作协议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在这方面,

当前最为重要的合作形式应该是完善国际引渡制度和

国家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管辖制度。联合国于 1994

年对5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的宣言6作了补充, 它要

求各国采取一切适当步骤, 将恐怖分子加以引渡, 或将

案件提交本国主管当局进行起诉。尽管在运用/ 或起

诉或引渡0原则的同时容易引发管辖权与主权的冲突
问题,

1182但如果国际引渡制度能就属地管辖、属人管

辖、普遍性管辖和保护性管辖确定出一个明确的行使

管辖权的先后顺序, 那么还是有可能避免管辖权的冲

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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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nter nat ion al Public B ads and Inter nat ional C ooper at ion on D isaster Reduct ion by  Xue X iaopeng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bads, the paper deal s w ith the types and traits of interna2
t ional public bads and provide several principles f 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manage international publi c

bads. The research i s the basis for f inding ways to manage international emergencies and di sasters and i s the

premise and emphasis in managing international publi c bads by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  Cr eat ing a New M odel f or N o r th2S outh C ooper at ion: An Analy sis o f the Bui ld ing o f the U nion f or

the M edi terr anean by  Zheng Xianwu

The 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 is the f irst new trans2reg ional entity establi shed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aims to energize the / Barcelona Process0 focusing on the Euro2Mediterranean Partner2
ship. It i s based on three essenti al principles: a politi cal mobilisati on at the highest l evel through Summi ts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every two years; a joint governance on an equal footing, in the form of a

/ North2South co2ownership0; a prioritising of concrete regional projects that create de f acto solidarity . The U2
nion is constructing a new model of north2south cooperati on in its own way.

22  On the D ual Ef fects o f the In f luen ce o f B ig Pow er s on the N on2pro l ifer at ion Reg im e by  Hu Jiulong

Based on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evolution of non2prolif erat ion issues af ter the Cold War, the paper syste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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